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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调整相关承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

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证监会公告[2013]55 号，以下

简称“《监管指引 4 号》”）及中国证监会北京监管局《关于进一步做好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工作的通知》（京

证监发[2014]35 号，以下简称“《承诺履行工作通知》”）等相关规定和要求，为

了维护公司中小股东的利益，2018年 3月 16 日，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国医药”）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 14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控股股东调整相关承诺的议案》，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其余董事一

致同意该事项；同日召开了第七届监事会第 8 次会议，全体监事一致同意该事项；

同时公司独立董事对前述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该事项的审议、决策程序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上述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联股东需

回避表决。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原承诺的背景及具体内容及截至目前的履行情况 

（一）背景及具体内容 

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通用技术集团”）在

2014 年 4 月 3 日《换股吸收合并、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配套融资暨关联交易实

施情况报告书》中做出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相关承诺如下： 

通用技术集团作为中国医药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现就消除及避免通用

技术集团及其控股企业与中国医药的同业竞争作出如下声明和承诺： 

1、中国医药以换股方式吸收合并河南天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并以非公开

http://www.baidu.com/link?url=yN-6G7cS2wmhKWXcCRBXKN8k-JoekznbYbZVtpxQUsLK0OubhJzrqhtoEdMpHB3sWm8_jpCC-phfjrdhTpHlQEt5-Je0-iDGkIGDwy31gkFX8YrxUoKLqpABUFh2yKm4avSya0oHT0dhMlC0yNMleRT2gGeSbE5vtK3DhXeBgn4IQv8GjFmHqD86rPAdCZx-2GgzJp9ajiE31pzJOru54HjgZ2CeGm40W_P-c6WpEUmmexglTUI7dOx1F3X5aIykbLpsdr7LCwep7pvULiUt2rxlGFTi_o6gIDcRxJ4_Ss_


发行股份购买通用技术集团、通用技术集团医药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医控

公司”）及通用天方药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方集团”）分别持有的北京

新兴华康医药有限公司 100%股权、海南通用三洋药业有限公司 35%股权、武汉鑫

益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鑫益”）51%股权和新疆天方恒德医药有限公司

65.33%股权（简称“本次重组”）完成后，除以下第 2项所述的情况以外，通用

技术集团及通用技术集团控股企业及能够施加重大影响的企业（中国医药及其下

属企业除外，以下简称“下属企业”）所从事的业务与中国医药及其控股企业的

主营业务不存在同业竞争。 

2、本次重组完成后，通用技术集团尚存在如下医药资产，暂无法注入中国

医药：1）江西省医药集团公司（以下简称“江药集团”），通用技术集团间接持

有 100%权益；2）海南通用康力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康力”），通用技

术集团间接持有 51%股权；3）北京长城制药厂（以下简称“长城制药”），通用

技术集团间接持有 100%权益；4）上海新兴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

新兴”），通用技术集团间接持有 51.83%股权；5）中国通用医药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通用电商”），通用技术集团间接持有 51%股权；6）黑龙江省天

方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黑龙江天方”），通用技术集团间接持有 66.67%股

权；7）北京天方时代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方时代”），通用技术集团间

接持有 100%股权；8）美康中成药保健品进出口公司（以下简称“美康中成药”），

通用技术集团直接持有 100%权益。此外，通用技术集团还间接持有武汉鑫益

45.37%股权。 

3、通用技术集团承诺：1）在本次重组完成后的 4年内，择机将江药集团、

海南康力、长城制药、上海新兴以及武汉鑫益 45.37%股权注入中国医药或转让

与非关联第三方。2）在注入中国医药或转让与非关联第三方之前，委托中国医

药管理江药集团、海南康力、武汉鑫益 45.37%股权。3）将黑龙江天方及天方时

代转让与非关联第三方或注销。4）通用电商作为互联网药品交易服务提供商，

待其具备较强盈利能力并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后，择机注入中国医药。5）美康中

成药由于其自身业务原因，不注入中国医药，委托中国医药管理。 

4、除上述资产以及通用技术集团将来因国家政策原因以行政划拨、收购、

兼并或其他形式增加的资产或业务以外，通用技术集团不会并且将促使通用技术



集团下属企业亦不会直接或间接经营或参与任何与中国医药及其控股企业经营

的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的业务，并避免在中国医药及其控股企业

以外的公司、企业增加投资以经营或参与任何与中国医药及其控股企业经营的业

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的业务。 

5、如通用技术集团或通用技术集团下属企业获得任何与中国医药主营业

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的新业务机会，通用技术集团将立即书面通知

中国医药，并尽力促使该业务机会按合理和公平的条款和条件首先提供予中国医

药。 

6、通用技术集团就解决通用电商与中国医药的同业竞争问题，进一步承诺：

通用技术集团作为中国医药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现就解决通用技术集团下

属通用电商与中国医药的同业竞争作出如下进一步承诺：在本次重组完成后的 4

年内，在符合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将通用电商股权注入中国医药。如届

时相关法律法规仍然限制通用电商注入中国医药，通用技术集团将向非关联第三

方转让通用电商全部股权，或注销通用电商。 

如通用技术集团违反上述声明或承诺，通用技术集团将承担及赔偿因此给中

国医药及其控股企业造成的一切损失。 

 

上述承诺共涉及九家公司，具体如下： 

 

 企业名称 
通用技术集团 

直接/间接持股比例 
通用技术集团的承诺 

1 江药集团 100% 
在本次重组完成后的4年内（2018年4月3日之前）择机

将其注入中国医药或转让与非关联第三方。 

2 海南康力 51% 
在本次重组完成后的4年内（2018年4月3日之前）择机

将该等股权注入中国医药或转让与非关联第三方。 

3 武汉鑫益 45.37% 

在本次重组完成后的4年内（2018年4月3日之前）择机

将武汉鑫益45.37%股权注入上市公司或转让与非关联

第三方。 



 企业名称 
通用技术集团 

直接/间接持股比例 
通用技术集团的承诺 

4 上海新兴 51.83% 
在本次重组完成后的4年内（2018年4月3日之前）择机

将其注入上市公司或转让与非关联第三方。 

5 长城制药 100% 
在本次重组完成后的4年内（2018年4月3日之前）择机

将其注入上市公司或转让与非关联第三方。 

6 通用电商 51% 

在本次重组完成后的4年内（2018年4月3日之前），如

果届时相关法律法规允许，通用技术集团将通用电商

股权注入中国医药。如果届时相关法律法规仍然限制

通用电商注入中国医药，通用技术集团将向非关联第

三方转让通用电商全部股权，或注销通用电商。 

7 美康中成药 100% 美康中成药不注入中国医药，由中国医药托管。 

8 黑龙江天方 66.67% 
天方集团承诺将在本次重组完成前将所持黑龙江天方

的66.67%股权出售与非关联第三方或注销。 

9 天方时代 100% 

天方集团于2013年3月22日出具《通用天方药业集团有

限公司关于北京天方时代投资有限公司避免同业竞争

的进一步承诺》，天方集团将保证天方时代不再开展任

何业务，不与中国医药进行同业竞争。如天方集团违

反上述声明或承诺，将承担及赔偿因此给中国医药及

其控股企业造成的一切损失。 

（二）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履行情况及现状 

1、至今已发生的承诺调整 

2014 年 6月 11 日，中国医药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 7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变更集团公司及天方集团避免同业竞争承诺的议案》，公司于 2011 年启动重

大资产重组，由通用技术集团及相关下属公司医控公司、天方集团将部分医药资

产注入公司，同时由公司吸收合并天方药业，并配套融资。因通用技术集团和天

方集团关于将黑龙江天方转让与非关联第三方或注销的承诺即将于 2014 年 6 月

27日到期，其已在北交所挂牌转让黑龙江天方 66.67％股权。由于挂牌转让因素，

能否在 2014年 6月 27日前完成转让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为此，通用技术集团与天方集团做出新的承诺： 

（1） 自本承诺做出后的3年内，以解决同业竞争为目的，将黑龙江天方股

权给予转让。如因任何原因无法实现转让，则停止黑龙江天方的医药经营业务并

相应变更经营范围，或者，通过解散、破产等方式关闭该公司，以彻底解决其与

中国医药的同业竞争问题。 

（2） 如通用技术集团与天方集团违反上述承诺，通用技术集团与天方集

团将承担及赔偿因此给中国医药及其控股企业造成的一切损失。 

本承诺函自出具之日生效，有效期至上述同业竞争问题彻底解决之日，或通

用技术集团、天方集团与中国医药不再受同一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控制之日，

或中国医药的股票不再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以三者中较早者为准）。 

2、已履行完毕的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通用技术集团自作出相关承诺以来，一直积极致力于履行上述

承诺，截至目前，通用技术集团已完成上述承诺中以下内容：  

 企业名称 
通用技术集团目前 

在履行期内的承诺 
承诺履行情况 

是否 

完成 

3 武汉鑫益 

在本次重组完成后的4年内（2018

年4月3日之前）择机将武汉鑫益

45.37%股权注入上市公司或转让

与非关联第三方。 

通用技术集团已经通过资产认购

股份的方式，于2016年将武汉鑫益

45.37%股权全部注入中国医药。 

是 

7 
美康 

中成药 

美康中成药不注入中国医药，由中

国医药托管。 
不涉及收购，已经完成承诺。 是 

8 
黑龙江 

天方 

2017年6月11日前，将黑龙江天方

股权给予转让。如因任何原因无法

实现转让，则停止黑龙江天方的医

药经营业务并相应变更经营范围，

或者，通过解散、破产等方式关闭

该公司，以彻底解决其与中国医药

的同业竞争问题。 

经黑龙江天方董事会决议通过，已

经完全中止业务并变更了经营范

围，已经完成承诺。 

是 



 企业名称 
通用技术集团目前 

在履行期内的承诺 
承诺履行情况 

是否 

完成 

9 天方时代 

天方集团将保证天方时代不再

开展任何业务，不与中国医药

进行同业竞争。如天方集团违

反上述声明或承诺，将承担及

赔偿因此给中国医药及其控股

企业造成的一切损失。 

天方时代已不开展任何业务，也无

任何人员，仅拥有两辆北京牌照机

动车，无其他任何资产，已完成承

诺。 

是 

 

二、调整承诺的原因及具体内容 

（一）拟变更的承诺内容 

1、海南康力 

截至目前，中国医药经过努力谈判，已经收购了海南康力小股东所持海南康

力 49%股权和通用技术集团下属医控公司持有的海南康力 5%股权，实现了对海南

康力的控股，尚未进一步收购医控公司持有的海南康力 46%股权。 

由于中国医药已经实现对海南康力的控股，且收购股比高于原先预期的 51%，

涉及海南康力的同业竞争问题已解决。通用技术集团拟将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中

涉及海南康力的承诺内容变更为： 

通用技术集团促使中国医药在 2018 年 4 月 3 日之前控股海南康力并解决同

业竞争。 

2、上海新兴 

截至目前，中国医药已经向独立第三方收购了上海新兴 24.39%的股权。此

外，经过通用技术集团和下属中国新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兴集团”）

近三年的沟通，上海新兴已完成内部重组，新兴集团控制的上海新兴股权已被划

转至医控公司。 

由于上海新兴未能解决生产经营的土地和厂房权属瑕疵问题，预计要搬迁厂

址且需耗费较多的资本开支。通用技术集团考虑向中国医药注入上海新兴 26.61%

的股权后（注入完成后通用技术集团仍持有上海新兴 25.22%股权），中国医药能

够控制及并表上海新兴，将解决上海新兴的同业竞争问题。因此，通用技术集团



拟将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中涉及上海新兴的承诺内容变更为： 

中国医药拟在 2018 年 4 月 3 日前与医控公司签署有法律约束力的股权收购

协议，约定收购医控公司持有的上海新兴 26.61%股权事宜，并在协议签署后 2

个月内确定收购价格并完成收购资产过户的相关程序，使得中国医药拥有上海新

兴的控股权并且能够纳入合并报表，以解决上海新兴与中国医药的同业竞争。 

3、长城制药 

截至目前，经过通用技术集团和下属新兴集团近三年的沟通，长城制药已完

成内部重组，长城制药的股权被划转至医控公司并完成了简易改制。 

由于长城制药未能解决生产经营的土地和厂房权属瑕疵问题，预计要搬迁厂

址且耗费较多的资本开支。通用技术集团考虑向中国医药注入长城制药 51%的股

权后（注入完成后通用技术集团还持有长城制药 49%股权），中国医药能够控制

及并表长城制药，将解决长城制药的同业竞争问题。因此，通用技术集团拟将避

免同业竞争的承诺中涉及长城制药的承诺内容变更为： 

中国医药拟在 2018 年 4 月 3 日前与医控公司签署有法律约束力的股权收购

协议，约定收购医控公司持有的长城制药 51%股权事宜，并在协议签署后 2个月

内确定收购价格并完成收购资产过户的相关程序，使得中国医药拥有长城制药的

控股权并且能够纳入合并报表，以解决长城制药与中国医药的同业竞争。 

 

（二）拟申请豁免履行的承诺内容 

由于如下承诺的相关情况发生了改变，通用技术集团拟提请中国医药股东大

会申请豁免履行相关承诺： 

1、江药集团 

截至目前，江药集团已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但历史遗留问题仍难以解决，

包括其持有的大量划拨土地、军产物业、与地方政府的往来款项等。江药集团目

前的现状不符合注入中国医药的条件。 

由于江药集团本身无实际业务和经营人员，也没有控制的子公司，目前，江

药集团持有江西南华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华公司”）50%股权（南华公司

另外 50%股权由上药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医药”）持有，江药集团和

上海医药对南华公司均未实现控制，且均未并表）和江西黄庆仁栈华氏大药房（以



下简称“黄庆仁栈大药房”）5%股权（黄庆仁栈大药房另外 95%股权由南华公司

持有），江药集团和上海医药未能就南华公司的控制权达成一致意见，因此江药

集团无法处置南华公司和黄庆仁栈大药房的股权。江药集团现持有江西天施康中

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施康”）41%股权，目前江药集团已与独立第三方

签订协议拟出售其持有的天施康股权。 

江药集团本身无实际业务和经营人员，根据目前其所投资企业的股权结构和

公司治理安排，江药集团不能控制任何一家下属公司。经过与上海医药的沟通谈

判，江药集团目前无法控制及并表南华公司和黄庆仁栈大药房，也无法处置所持

有的该两家公司的股权。此外，江药集团已与独立第三方签订协议拟出售其持有

的天施康 41%股权。 

综上，江药集团和中国医药已不存在同业竞争，通用技术集团拟提请中国医

药股东大会豁免履行其同业竞争的承诺中涉及江药集团的承诺内容。 

2、通用电商 

截至目前，通用电商已经停止经营，并由其股东会进一步决议中止经营事项。

因通用电商其他股东不同意通用技术集团对外出售通用电商股权，且相关法规仍

禁止中国医药收购通用电商股权（根据《互联网药品交易服务审批暂行规定》，

通用电商作为提供互联网药品交易服务的企业，不得与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存在隶

属关系、产权关系和其他经济利益关系，目前无法通过股权注入或托管方式纳入

中国医药）。 

由于通用电商其他股东不同意通用技术集团转让其持有的通用电商股权或

注销通用电商，且通用电商已停止经营，并已通过股东会决议中止经营事项，通

用电商与中国医药已不再存在同业竞争关系。通用技术集团拟提请中国医药股东

大会豁免履行其同业竞争的承诺中涉及江药集团的承诺内容。 

 

特此公告。 

 

    

 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3月 17日 


